投诉问题办理情况公示表

公示单位：呈贡区人民政府　　           2021年4月24日
	投诉问题
	[bookmark: _GoBack]受理编号：D2YN202104190078。投诉人反映：昆明市呈贡区花千坊商业街焱棠烧烤油烟直排影响周边群众生活，举报人诉求拆除该店排烟管后接入公共排烟道。

	核实情况
	4月20日，我区组织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呈贡分局进行了现场核实。经核实，投诉人反映的烧烤店名为昆明市呈贡区焱棠烧烤店，该店营业时间为18:00-凌晨02：00。经营内容为烧烤，经营项目设有1个厨房，2个烤架，2个集气罩，1套油烟净化装置。
烧烤店油烟排放情况：该烧烤店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油烟未直排外环境，因该烧烤店店铺位于1栋独立商业楼内，与两侧相邻的公寓楼存在3-5米的间隙，不能采取破坏房屋主体结构的方式，将烟道接入相邻两栋公寓楼公共烟道排放。该烧烤店厨房排烟道实际上是接入商业楼业主方（玺悦金熙酒店）设置于商业楼4楼的酒店厨房专用烟道统一排放。
该烧烤店油烟处理排放情况：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油烟首先收集经过该烧烤店安装的油烟净化器（重庆科旭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高压静电油烟净化器，型号为KXU-YJ-8A，产品执行标准HJ/T62-2001，配有合格证，达到GB-18843-2001《餐饮业油烟排放标准》的相关标准）处理后，再接入玺悦金熙酒店厨房专用烟道经过酒店设置的油烟净化器（华夏之星牌中型油烟净化器）处理，油烟经过二次处理后最终在商铺所在商业楼四楼楼顶排烟口排放。
由于该烧烤店商铺位置低于周边住宅高度，加之2套油烟净化装置达不到100%油烟去除能力，仍然对周边居民存在一定影响。


	办理情况
	针对该烧烤店油烟仍然对周边居民存在一定影响的问题，做以下处理：市生态环境局呈贡分局下达行政建议书要求昆明市呈贡区焱棠烧烤店立即对油烟净化器进行清洗，并建立清洗台账，定期清理。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
2021年4月20日对昆明市呈贡区焱棠烧烤店进行现场复核，该店油烟净化器正常运行使用，近期已完成对油烟净化器的清洗工作，两台烤架油烟收集罩干净整洁，无油污附着；同时，该店建立了油烟净化器清洗台账记录，计划每月定期进行1次油烟净化器的清洗工作。
2021年4月21日夜间，再次对昆明市呈贡区焱棠烧烤店进行复核，该店油烟净化器正常运行使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油烟先通过烧烤店安装的油烟净化器处理后，接入玺悦金熙酒店设置的专用烟道后再经玺悦金熙酒店安装的油烟净化器二次净化后在商业楼四楼顶部排烟口排放，排烟口处未闻见明显油烟味，未看见明显烟雾。


	办理单位
	呈贡区人民政府

	主要工作成效
	昆明市呈贡区焱棠烧烤店近期已完成对油烟净化器的清洗工作，两台烤架油烟收集罩干净整洁，无油污附着；同时，该店建立了油烟净化器清洗台账记录，计划每月定期进行1次油烟净化器的清洗工作。
在2021年4月21日夜间现场复核过程中，该店油烟净化器正常运行使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油烟先通过烧烤店安装的油烟净化器处理后，接入玺悦金熙酒店设置的专用烟道后再经酒店安装的油烟净化器二次净化后在商业楼四楼顶部排烟口排放，排烟口处未闻见明显油烟味，未看见明显烟雾。


	公示说明
	现将该投诉问题办理情况进行公示，如有意见建议，请反馈至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呈贡分局。联系人员及电话：邵永强 ，0871-67494517。



